
课程 （项目） 考核方案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实施生效。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第一次修订案
实施生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５日第二次修订案实施生效。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０日第三次修订案实施生效。）

考核是检测学生学习情况的一种方法，不同的考核方法，将引导
学生采用不同的学习方式和学习态度。课程（项目）考核改革重点在
于加强教学过程的考核（形成性考核）、技能操作考核和模拟行业执
业考试的综合考核。

一、课程（项目）考核改革目的
提高教学质量，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会学

习；加强学生的技能训练；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提高学生行业
执业考试的能力；提高学生职业综合素质。

二、课程（项目）考核改革方案
每门课程（项目）的考核成绩由形成性考核成绩（占４０％）

和课程终结考核成绩（占６０％）组成。形成性考核成绩包括作业、
学习过程（理论、技能）考核、职业态度等；课程终结考核包括理
论、技能考核。理论和技能考核成绩比例根据教学计划的课时比例
而定。

（一）形成性考核
１． 作业（占１０％）：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知识模块），在教学

过程中布置多次不同形式的作业，以综合性的题目为主（部分题目的
内容可超出教材，让学生以小组合作方式查资料。学会学习，扩大知
识面，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和综合分析能力）。
２． 学习过程考核（２５％）
理论考核：把课程（项目）的教学内容以知识模块为单位进行阶

段性考核。重点考核记忆性、综合性的教学内容。
技能学习过程考核：在每一次实训教学过程中，对部分学生的每

一操作过程、步骤、协助能力、动手能力等进行考核，把多次的考核
结果作为该生的技能教学过程考核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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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职业态度（５％）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态度、组织纪律、
考勤、沟通能力、团结协助精神、责任心和对本专业的认识。

（二）课程（项目）终结考核
１． 技能考核：课程（项目）结束，随机抽２ ～ ３项实训项目进行

考核。
要求：制定实训项目的操作步骤和考核评分标准。
２． 理论考核：课程（项目）结束，对学生进行一次综合性的理

论考核，考核的题型参照行业执业考试的题型。
如临床医学专业的助理执业医师考试题型包括：①Ａ１型题［共

３０题，每题１分，总计３０分］；②Ａ２型题［共２０题，每题１分，总
计２０分］；③Ａ３型题［共２０题，每题１分，总计２０分］；④Ｂ１型题
［共３０题，每题１分，总计３０分］。

注：１． 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参照行业执业考试的题型进行综合
考核。
２． 公共课（英语、计算机）的综合考核参照高校统考的题型或

以传统题型进行考核。
３． 考查课考核参照此方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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